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为提高我司客户服务水平，防范制售虚假保险单证、侵占挪用保险资金、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人身保险业务基本服务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根据粤保监办发[2010]184号文“关于印发《广东人身保险保单信息查询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制订本服务实施细则。

本细则所指的“信息查询”是指查询人通过我司提供的服务热线电话、网站查询系统、服务柜台等途径查询人身保险业务保单、赔案（给付）、保全变更等信息的行为。

本细则所指的“查询人”是指在我司投保人身保险保单的投保人、被保人和受益人。

本细则适用的业务范围包括我司销售的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第二章  查询条件

第五条  我司在纸质保险合同显著位置以黑体加粗字体提示查询电话、查询网站以及服务网点地址，同时标注“为确保您的保单权益，请及时拨打本公司服务电话、登陆网站或到柜台进行查询，核实保单信息”。
第六条  查询人须通过我司有关投保人、被保人和受益人的身份验证后方可进行信息查询。
第七条  客户在投保资料递交到公司后即可向我司进行信息查询服务。
第八条  服务人员在进行信息查询服务时，必须遵守《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密规定》，确保保单、赔案（给付）、保全变更等相关信息不被他人用于非法用途。

第三章  查询内容

第九条  我司向查询人提供保单信息、赔案（给付）信息、保单保全信息等查询服务。

第十条  一年及一年期以上个人人身保险业务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包括保单资料、保障利益、缴费情况、销售情况等内容。
第十一条  一年期以下个人人身保险业务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包括保险合同号码、被保险人姓名、被保险人身份证件号码、保险产品名称、保险金额、保险期间、销售机构名称等内容。

第十二条  团体人身保险业务保单信息查询服务包括保单资料、保障利益、缴费情况、销售情况等内容。
第十三条  赔案（给付）信息查询服务包括如下内容：

（1） 索赔（给付）资料审核情况。包括索赔（给付）资料的审核结果。

（2） 保险责任核定情况。包括赔款（给付）金额或拒绝赔付的原因。

（3） 赔款（给付金）支付情况。包括赔款（给付金）支付方式、转账或现金支付时间、领取人姓名、领取人身份证件号码。

第十四条 除柜面、服务热线、网络外，我司通过手机短信息技术手段，向投保人发送保费扣款情况、续期保费缴费时间、保费到账、索赔资料审核结果、保险金领取、保全变更等提示信息。

第四章  监督反馈管理

   第十五条  由运营服务部负责信息查询服务管理，定期检查各项服务举措落实情况。

   第十六条  接到查询人反馈的保单、赔案、保全等资料不真实或与实际情况不符后，由运营服务部客服主管负责核对相关信息，并跟进处理。   

   第十七条  如在信息查询服务中发现制售虚假保险单证、侵占挪用保险资金、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行为，须在24小时内报分公司品质管理委员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长城保险广东分公司运营服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